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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85_A8_

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30539.htm （１９９７年２月

２３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

称《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为

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如以后发现

有的法律与本法抵触，可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

效。”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

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根据上述规定，审议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问题的

建议，决定如下： 一、香港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

、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

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二、列于本决定附件一的香港原

有的条例及附属立法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律。 三、列于本决定附件二的香港原有的条例及附属

立法的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抵触的部分条款不采用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四、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

港原有法律，自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在适用时，应作出

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如《新界土地（豁免）条例》在适用时应符合上述原则。 除

符合上述原则外，原有的条例或附属立法中： （一）规定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法律，如与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不一致，应以全国性法律为准，并符

合中央人民政府享有的国际权利和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

任何给予英国或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特权待遇的规定，不

予保留，但有关香港与英国或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互

惠性规定，不在此限。 （三）有关英国驻香港军队的权利、

豁免及义务的规定，凡不抵触《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的规定者，予以保留，适用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军队。 （

四）有关英文的法律效力高于中文的规定，应解释为中文和

英文都是正式语文。 （五）在条款中引用的英国法律的规定

，如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不抵触《基本法》的规

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其作出修改前，作为过渡安排，可

继续参照适用。 五、在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条件下，采用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除非文意另有所指，对

其中的名称或词句的解释或适用，须遵循本决定附件三所规

定的替换原则。 六、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原有

法律，如以后发现与《基本法》相抵触者，可依照《基本法

》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附件一 香港原有法律中下列

条例及附属立法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 １．《受托人（香港政府证券）条例》（香港法例第

７７章）； ２．《英国法律应用条例》（香港法例第８８章

）； ３．《英国以外婚姻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８０章）； 

４．《华人引渡条例》（香港法例第２３５章）； ５．《香



港徽帜（保护）条例》（香港法例第３１５章）； ６．《国

防部大臣（产业承继）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９３章）； ７

．《皇家香港军团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９９章）； ８．《

强制服役条例》（香港法例第２４６章）； ９．《陆军及皇

家空军法律服务处条例》（香港法例第２８６章）； １０．

《英国国籍（杂项规定）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８６章）； 

１１．《１９８１年英国国籍法（相应修订）条例》（香港

法例第３７３章）； １２．《选举规定条例》（香港法例第

３６７章）； １３．《立法局（选举规定）条例》（香港法

例第３８１章）； １４．《选区分界及选举事务委员会条例

》（香港法例第４３２章）。 附件二 香港原有法律中下列条

例及附属立法的部分条款抵触《基本法》，不采用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律： １．《人民入境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１５

章）第２条中有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定义和附表一“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 ２．任何为执行在香港适用的英国

国籍法所作出的规定； ３．《市政局条例》（香港法例第１

０１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４．《区域市政局条例》（香

港法例第３８５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５．《区议会条例

》（香港法例第３６６章）中有关选举的规定； ６．《舞弊

及非法行为条例》（香港法例第２８８章）中的附属立法Ａ

《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议会选举费用令》、附属立法Ｃ

《立法局决议》； ７．《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香港法例第

３８３章）第２条第（３）款有关该条例的解释及应用目的

的规定，第３条有关“对先前法例的影响”和第４条有关“

日后的法例的释义”的规定； ８．《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香港法例第４８６章）第３条第（２）款有关该条例具



有凌驾地位的规定； ９．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７日以来对《社

团条例》（香港法例第１５１章）的重大修改； １０．１９

９５年７月２７日以来对《公安条例》（香港法例第２４５

章）的重大修改。 附件三 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香港

原有法律中的名称或词句在解释或适用时一般须遵循以下替

换原则： １．任何提及“女王陛下”、“王室”、“英国政

府”及“国务大臣”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如该条款

内容是关于香港土地所有权或涉及《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

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则该等名称或

词句应相应地解释为中央或中国的其他主管机关，其他情况

下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２．任何提及“女王会同

枢密院”或“枢密院”的条款，如该条款内容是关于上诉权

事项，则该等名称或词句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

，其他情况下，依第１项规定处理。 ３．任何冠以“皇家”

的政府机构或半官方机构的名称应删去“皇家”字样，并解

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应的机构。 ４．任何“本殖民地”的

名称应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有关香港领域的表述应

依照国务院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作出相应解释

后适用。 ５．任何“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等名称或词

句应相应地解释为高等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６．任何

“总督”、“总督会同行政局”、“布政司”、“律政司”

、“首席按察司”、“政务司”、“宪制事务司”、“海关

总监”及“按察司”等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解释为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政务司长、律政

司长、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或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民政事务局

局长、政制事务局局长、海关关长及高等法院法官。 ７．在



香港原有法律中文文本中，任何有关立法局、司法机关或行

政机关及其人员的名称或词句应相应地依照《基本法》的有

关规定进行解释和适用。 ８．任何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国”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包括台湾

、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单独或同时提及

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相应地将

其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９．任何提及“

外国”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者根据该项法律或条款的内容

解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任何地方”；任何提及“外

籍人士”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应解释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以外的任何人士。 １０．任何提及“本条例的条文

不影响亦不得视为影响女王陛下、其储君或其继位人的权利

”的规定，应解释为“本条例的条文不影响亦不得视为影响

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

定所享有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